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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以

书面传签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以书面方式于 2025年 11月 26日向各董事发出，

表决截止时间为 2025 年 11月 28 日。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

章和本行章程的规定。会议应到董事 13人（包括独立董事 5人），董事长谢永林，

董事冀光恒、郭晓涛、付欣、蔡方方、郭建、项有志、杨志群、杨军、艾春荣、

吴志攀、刘峰和潘敏共 13人参加了会议。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的议案》。

同意提名杨运杰先生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

本行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提名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吴宗敏先生，因

工作原因不再出任本行第十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上述任职须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核准。

本行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已审议通过本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 13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本议案需提交本行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独立董事候选人需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股东会方可进行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相关监管要求，本次修订的《公司章程》经股东会审议批准后，需报请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核准后生效。本行第十一届监事会任期届满后不再换届，

继续履职至《公司章程》本次修订获核准生效之日止。届时，本行监事会及监事

将依法撤销，监事会议事规则等监事会相关公司治理制度同步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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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同意票 13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本议案须提交本行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本议案具体内容请见《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文

件》。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会的议案》。

同意于 2025年 12月 16日召开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会，将以下议案提交该次股东会审议：

1、《关于修订〈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2、《关于选举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3、《关于选举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4、《关于选举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 13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股东会的其他具体事项请见《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附件：独立董事候选人杨运杰先生简历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1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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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独立董事候选人杨运杰先生简历

杨运杰先生，独立董事候选人。1966 年出生，经济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杨运杰先生 1986 年 7 月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政教系，获文学学士学位；1992

年 7 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获经济学硕士学位；2000 年 7 月毕业于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86 年 7 月至 1989 年 9 月、1992

年 7 月至 1994 年 5 月在河北林学院任教，1994 年 5 月至 1998 年 5 月在深圳经

济特区证券公司北京营业部担任研发部经理。2000 年 7 月起在中央财经大学任

教，曾先后担任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部副主任、常务副主任、经济学院院长、研

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教务处处长、学术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经济学专业教学指导

委员会秘书处秘书长等职务，现为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

育部经济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财经大学教学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

杨运杰先生的研究方向为企业经济与资本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发

表著作多部，论文数十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北京社科基金等课题多项。先后

获得 2002 年北京“两课”带头人培养人选，2008 年北京市新世纪社科理论人才

百人工程人选，2008 年北京师德先进个人，2009 年北京市宣传文化系统“四个

一批”人才，2010 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人选。兼任中加基金、渤

海人寿、上市公司亚钾国际独立董事。曾任北京银行、铜陵有色、迎驾贡酒、大

龙地产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杨运杰先生与持有本行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本行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持有本行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

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

相关规定和本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要求。


